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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国防动员办公室文件

桂国动办通〔2025〕23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修订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安装使用指引（试行）》的通知

各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根据有关政策文件规定，对 2024 年 7 月 31 日印发的《广

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装使用指引（试
行）》（桂国动办通〔2024〕145 号）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现
将修订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装
使用指引（试行）》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2025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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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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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新能源汽车
充电设施安装使用指引（试行）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规范防空地下室（以下简称人防工

程）内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行为，保障人民防空工程合理

安全利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人民防空工程战

备效能，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平时功

能为车库的人防工程。本指引所述新能源汽车是指以车载动力电

池为动力源的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不

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非标电动四轮车、载重电动车等；

所述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含用于新能源汽车提供电能的相关设

施，以及为新能源汽车充电使用和接入上级电源的相关设施。

第三条 安全要求 充电设施安装于人防工程内应符合《人

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16—2023）（2023 年版）《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

工程技术标准》（GBT51313—2018）《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

技术规程》（RFJ05—2015）相关规范标准和有关防护功能、消

防安全、用电安全、环境保护和维护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第四条 用电要求 既有人防工程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

施应充分考虑用电负荷及荷载承受能力，宜引入外部专用供电线

路电源，不得使用人防工程内部电源。新建人防工程内机动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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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统筹考虑，合理规划，100%预留安装条件，统一专缆引入，

实行专缆专用，增设专用配电箱、柜，电源至充电桩线缆应规范

架设。

第五条 禁止规定 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不得擅自拆

毁、破坏人防设备设施，不得进行危害人防工程安全和影响人防

工程防护效能的施工，不得擅自在人防工程围护结构穿墙打洞，

不得妨碍人防门正常启闭。

第六条 施工要求 用于固定充电设施需要的钻孔，其深

度、直径、间隔不得损伤工程防护要求，钻孔深度不得超过 65mm,

直径不得超过 15mm，间隔不得少于 100mm。安装施工不得使用

重锤、风镐等振动较大工具，以免损坏相邻结构构件。

第七条 安装申报 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对不破坏人

防工程主体结构和防护设备设施，不影响人防工程平战转换和防

护效能的，按国家及自治区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的

有关要求及流程进行申报，不需向人防主管部门申报。

对确需穿墙打孔、破坏人防工程结构、影响人防工程防护功

能、影响人防设备使用的，按照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

能的施工项目程序办理，须填写《人防工程自用充电设施安装申

请表》，由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

质的设计单位设计并出具施工图，审图合格后，报请属地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竣工后填报《人防工程改造备案表》。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包括业主单位、物业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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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资料留存 人防工程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装

完成后，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按要求将充电设施安装有关资料

留存备查(留存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安装申请表、安装施工单位资

料、线缆入户人防工程节点照片、线缆在人防工程内走向布置及

固定照片、锚固钻孔位置及孔径照片、带充电桩的车位照片等)，

还须在安装完成后 7日内，将相关资料报属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留存备案。

第九条 使用人责任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共享设施经营

方或自用设施的使用人，负责自用充电设施的申请设施安装，选

定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以及使用安全和后期维护。

第十条 安装单位责任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装单位应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关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执行，妥善保护

人防工程内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造成破损的应当及时修复。

第十一条 维护管理单位责任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应

当积极支持并配合安装企业或供电企业勘察现场，提供相关工程

图纸，商定停车区域内充电设施电源位置、管线走向及施工方案，

并监督充电设施安装施工单位按要求规范施工。落实巡查制度，

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第十二条 消防安全管理 产权人、物业服务人、充电运营

企业应共同确定人防工程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消防安全管

理方，负责组织实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消防安全管理包括人防工程内建筑防火与消防设施、充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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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标识、消防安全职责、制度和管理、火灾风险管控、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与演练、应急处置等。

第十三条 其他要求 充电设施安装使用过程中出现影响

人防工程防护效能的，人防主管部门可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

的责任。

第十四条 实施时间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1.既有人防工程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流程图

2.人防工程安装自用充电设施申请表

3.人防工程改造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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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既有人防工程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流程图

审批同意后

审图合格后

不穿墙

打孔、

不破坏

人防工

程结构

或不影

响工程

防护效

能的

确需穿墙打孔、破坏人防工程

结构或影响工程防护效能的

申请人向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提出安装申请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

具有相关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出具

施工图并完成审图（ 费用由申请人负责）

申请人按《既有居民小区自用桩建设管理流程》办理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留存相关材料备查

申请人填写《人防工程安装自用充电设施申请表》， 由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向属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

报建。竣工后填报《人防工程改造备案表》

完工后7日内，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将相

关材料报属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留存备案

施工完成后

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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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人防工程安装自用充电设施申请表

申

请

人

填

写

内

容

使 用 人 姓 名 联 系 电 话

身 份 证 号 码

居住小区地址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法 人 姓 名 联 系 电 话

单 位 地 址

申请人为小区业主，防空地下室内车位编号 号，现申请
于该车位上建设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并开展因新能源汽车充电设
施安装而引起的电源接入、电缆敷设开挖、专用表箱安装等工程施工，
望批准。

附件：1.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2.防空地下室车位使用合同
3.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申请人（签字）：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人

防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经审核，该工程经具有相关资质的设计单位完成施工图设计，满足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的设计要求，施工图审
查合格，同意安装申请，改造批准编号为： 。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用于固定充电设施需要的钻孔，其深度、直径、间隔不得损伤工

程防护要求，钻孔深度不得超过 65mm,直径不得超过 15mm，间隔不得少
于 100mm。安装施工不得使用重锤、风镐等振动较大工具，以免损坏相
邻结构构件。

2.战争来临时，使用人将按照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或人防主管部
门规定的时限，无条件拆除充电设施，恢复至安装前原貌。

备注：1.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包括业主单位、物业公司等。

2.本表一式3份，申请人、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属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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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人防工程改造备案表

改造批准编号：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工程名称 人防工程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装
所属

城区

工程地址

改造内容

备案申请

内 容

该工程于 年 月 日开工， 年 月 日竣工，
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人防工程有关规范和技术标准施工，工
程质量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定，符合设计文
件。

附：安装申请表、安装施工单位资料、线缆入户人防工程节
点照片、线缆在人防工程内走向布置及固定照片、锚固钻孔位置
及孔径照片、带充电桩的车位照片等。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竣工验收

意 见

设计单位（ 盖章） ：

审图单位（ 盖章） ：

施工单位（ 盖章） ：

备 案单位

意 见

经审核， 同意备案。

签字（ 盖章） ：

年 月 日

备注： 1.本表由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填写并附相关材料向属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报备案。

2.本表一式2份，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单位和属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各执一份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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